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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廉政委員會第25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3月31日（星期四）下午4時

地點：行政院第1會議室 

主席：蘇召集人貞昌 紀錄：法務部廉政署丁詩穎

出（列）席人員： 

沈副召集人榮津、羅委員秉成、李委員孟諺、李委員聖

傑、陳委員荔彤、廖委員興中、林委員志潔、許委員福

生、蔡委員清祥(兼執行長)、徐委員國勇、吳委員釗燮

（田次長中光代）、邱委員國正（房次長茂宏代）、蘇委

員建榮、潘委員文忠、王委員美花（曾次長文生代）、

王委員國材（陳次長彥伯代）、蘇委員俊榮、龔委員明

鑫、吳委員澤成、黃委員天牧、陳委員耀祥、黃政務委員

致達、朱主計長澤民、王局長俊力、鄭署長銘謙、蔡副司

長妙慈、黃高級研究員小文、林主任委員秀蓮、邱處長兆

平、羅副處長瑞卿、譚處長宗保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同仁大家好，今天召開中央廉政委員會第25次

委員會議。 

由各項最新且具指標性國際廉政評比觀之，臺灣廉政工作

評比分數及全球排名均為歷來最佳，這也代表近年來，政府及

所有公務同仁於「廉」、「能」方面之表現及努力，已獲得人

民及國際最大肯定，著實體現「有政府、會做事」，請各位持

續努力，以務實作法推動廉政建設，並落實風險評估及預警。 

今天非常感謝委員全員出席，共同為廉政議題集思廣益，

以下進入議程。謝謝大家！ 

貳、報告事項： 

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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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有關自行追蹤1案，請法務部持續追蹤，並督促各機

關落實內稽及內控作為。 

(三) 另有關繼續追蹤5案，請內政部及法務部儘速完成相

關法律研修程序，促使廉政法制規範更為周延。 

二、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感謝全國公務同仁潔身自愛、各部會盡心盡力，使我

國廉政表現一再創下佳績，為亞洲賄賂風險最低之國

家，並持續獲得國際肯定，印證臺灣公開透明、跨域

合作、公私協力之廉政策略方向正確，感謝法務部及

內政部，包含檢、廉、調、警等執法機關，於各方面

持續盡心盡力，請各部會繼續加強合作，不僅展現政

府之態度，同時亦藉由懲治不法之徒，以儆效尤。 

(三) 另能源開發為國家重大政策，可惜引來不肖人士覬

覦，與地方政府及民意機關之不法分子相互勾結，犯

下違法情事，令人十分痛心，幸賴各執法機關盡心盡

力，連續偵破多樁不法案件，藉由懲治不法之徒，達

成嚇阻效果，請法務部持續積極辦理相關案件，務必

將違法者繩之以法，展現政府執法之決心與態度。 

參、討論事項： 

一、法務部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惟具有反貪腐之堅定決心，

並以具體行動落實。臺灣於2018年公布「聯合國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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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並自主完成國際審查，截至

今（2022）年2月，全球189個公約締約國，僅19國就

整部公約執行情形公布國際審查報告，而臺灣在政

府、學者、民間非政府組織（NGO）團體等共同努力

下，率世界各國之先，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

次國家報告」，誠屬不易。特別感謝本院羅政務委員

秉成、法務部蔡部長清祥與相關部會，以及各位委員

之諸多指教與協助。請各相關機關於既有良好基礎

上，持續落實公約精神，並針對李委員聖傑所提意

見，持續精進；尚未達成部分，亦請加速辦理。 

(三) 請法務部依所報告期程，持續推動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相關事項，並請外交

部、國防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關部會全力協

助，務使國際審查委員瞭解我國之努力，亦讓世界看

見臺灣4年來於反貪腐領域耕耘之豐碩成果。 

二、 林委員志潔提「強化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等第三

部門之誠信經營與廉政治理」：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本案不僅為廉政問題，更涉及國家安全與產業經濟安

全等層次，包括境外敵對勢力經年累月、有形無形滲

透各機關，甚於全世界全面性竊取相關機密與智慧財

產，影響國家安全至為關鍵。公部門已建立相關機制

與平臺，並行之有年，公務員亦接受嚴謹專業訓練，

第三部門亦應有此類觀念、經驗及警覺，面對現今世

界之知識戰爭，政府應參考各國遭受侵害經驗，預防

機先，並為私部門或第三部門提供各項預防措施及建

議。本院已就「國家安全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4  

區人民關係條例」提出修正草案，增訂防範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營業秘密外流之修正條文，並於今年2月函請

立法院審議，未來修法通過後，將可進一步強化防護

相關營業秘密，避免外國或其他境外敵對勢力侵害國

家安全及產業利益，請各部門確實把關，將最好之人

才與技術留在臺灣，並防止他國竊取。 

(三) 另政府之所以具有力量，除因有公權力外，更因各部

會已建立相互合作機制，請各部會務必持續加強合

作，並請羅政務委員秉成就法制面、實務經驗等，參

酌林委員志潔所提意見，檢視須強化落實第三部門治

理之處，各部會亦請參考林委員所提意見，就轄管政

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如醫療、教育、科技

研究等不同類型，強化主管監理規範，並檢視主管法

規對所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之研發成果、智

慧財產管理及保護措施有無確實規範，同時亦須嚴格

落實保護機制，且相關教育訓練應與時俱進，並進行

查核及管考。此外，對於科研機構之學術研究成果、

人員管理及查驗稽核等，應加強機密措施，實施分級

保密與風險管理，如有必要，應適時檢討修正，避免

我國科研成果外流，相關公務人員亦請本院人事行政

總處加強訓練，相關訓練作為亦應與時俱進。 

(四) 日前中油公司發生重大採購弊案，煉製事業部前執行

長涉嫌收賄，並於其辦公室查獲2,700多萬元現金，情

節重大，請各國營事業之主管部會與法務部相互配

合，協助國營事業單位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

以防止類似重大犯罪再度發生。「機關採購廉政平

臺」以往運作績效良好，惟尚未全面普及，因此應要

求相關單位凡達一定金額及規模之採購案或重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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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均應成立該平臺，請羅政務委員秉成協助盤整

及整合相關部會，並請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加強要

求，以達監督、制衡、查核之目的；經濟部亦請督導

國營事業委員會盤點及建立相關機制，以防範不肖分

子貪污舞弊，並防止境外敵對勢力滲透，避免機密資

料或重要智慧財產遭竊取。 

(五) 另相關部會人員之任職機制，如會計與出納係由不同

人員擔任，以防止衍生弊端。過去勞動部發生勞動基

金弊案、交通部發生同一人任同一職位幾十年之久，

核發數千張遊艇駕駛執照弊案，皆為久任一職衍生之

問題，應作為警惕及教訓，請人事長由現行制度面強

化相關監督制衡機制，並請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

查局及內政部警政署彼此互通相關案例，由根源予以

防制，藉由上述方式建立有效監督制衡及查核機制。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4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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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摘要 

報告案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無） 

報告案二、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無) 

     討論案一、法務部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李委員聖傑： 

有關國際透明組織公布之2021年清廉印象指數(CPI)排名，

各界應深刻體認臺灣能取得佳績，背後須由各機關付出一

定心血及努力，應給予整體行政團隊高度肯定；本次因全

程參與「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之審查，該

國家報告內容均能完整呈現我國近年反貪腐成果，在此向

羅政務委員秉成、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法務部廉政署鄭署

長銘謙等行政團隊致上敬意，並針對國家報告之落實提出2

點建議： 

(一) 加強私部門監理： 

依「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精神，臺灣應改變整體社

會對於貪腐防制之視角，不應停留於傳統打擊公務機

關貪污，而須由監理相關私部門之行政機關，公私協

力關注及推動私部門反貪腐措施。 

(二) 企業賄賂罪立法研議： 

現行臺灣於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有關「刑

法」規範部分，尚需強化「企業賄賂罪」之制定，建

議於現有刑法規範體系，由負責修法機關擬訂具體落

實之期程。 

討論案二、林委員志潔提「強化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等

第三部門之誠信經營與廉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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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清祥： 

(一) 有關核心研發能力保護部分： 

法務部與國防部及內政部共同擬具「國家安全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就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

之保護，已增訂特別處罰規定，並已函請立法院審

議，將持續於立法院爭取支持。 

(二) 有關第三部門監理部分： 

「財團法人法」已明確區分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與「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兩者性質不同，對於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採較高密度之監管，針對人事、財務

等皆予嚴格管理，以杜絕弊端；至林委員所提醫療、教

育、科技研究等不同類型之財團法人，係由具各該業務

專業能力及實務經驗之主管機關，依其特性予以監管，

法務部將與各主管機關合作，努力研議更完善之規範，

並落實管理。 


